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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

海口市水务

局官网获悉，

为确保海口

在 2020 年底

前全面推行

非居民用水

超定额累进

加价制度，该

局组织草拟

的《海口市计

划用水管理

办法》（征求

意见稿）（下

称“《办法》”）

已于近日面

向社会公布，

并公开征求

意见。

记者 沈丽焕

《办法》提出，海口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
水户和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非居民用水户
（以下统称计划用水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计划
用水户的用水计划由年计划用水总量、月计划用
水量、水源类型和用水用途构成。

经核定或者备案的用水计划，其年度计划用
水总量、水源类型和用水用途不得擅自变更。

月计划用水量由计划用水户根据核定下达
的年计划用水总量自行确定，并报水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

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水户，其用水计划中
水源类型、用水用途应当与取水许可证明确的水
源类型、取水用途保持一致。

计划用水户分为重点用水户和一般用水
户。对重点用水户的用水计划实行核定管理，

对一般用水户的用水计划实行备案管理。重点
用水户为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水户和年用水
量1万立方米以上的非居民用水户。年用水量
不足1万立方米的非居民用水户，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规定及计划用水指标
的执行情况等因素，也可以将其确定为重点用
水户。

按照《办法》，计划用水户应当于每年 12
月 1日前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用
水计划指标申请，新增计划用水户应当在用
水前 30 日内提出本年度用水计划指标申
请。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申请用水计划或
者报送备案所需提交材料的目录和示范文本
等在办公场所和政府网站公示，并逐步实行
网上办理。

重点 1 计划用水户上一年度12月1日前提出申请

新增计划用水户申请用水计划应当提供：
用水计划申请表，主体资格的证明文件，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或原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居民身份证复
印件等，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及节约用水
设施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设计年用水总量
的有关文件。

既有计划用水户申请用水计划应当提
供：用水计划申请表、用水节水情况表。如
因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变化等因素引起用水
需求变化，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提
出申请，要求调增用水计划指标，并提交年
度计划用水总量增加原因的说明和相关证
明材料。

重点 2 新增、既有计划用水户应提交相关材料

既有计划用水户申请调增用水计划指标须满足的条件：
（1）设立专门用水管理机构或指定专人具体负责节约用水管理工作；
（2）制定节水计划，有用水记录、用水统计分析、节水目标和节水措施；
（3）计划用水户户内用水设施、管道及附属设施完好，采用节水型用水器具、设备、工艺；
（4）用水单耗不超过行业或地方和国家标准；
（5）用水重复利用率、冷却水和冷凝水循环利用率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6）及时缴交加价费用，没有拖欠现象。

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水资源费
（1）超过月度计划用水量在20%（含）的，按基本水价/水资源费的0.2倍缴纳；
（2）超过月度计划用水量在20%以上、50%（含）以下的，按基本水价/水资源费的0.5倍缴纳；
（3）超过月度计划用水量在50%的，按基本水价/水资源费的1倍缴纳。

《办法》提倡，计划用水户应当采用循环用水、
一水多用等节约用水措施，降低水的消耗量，提高
水的重复利用率。在发现计划用水户具有使用国
家明令淘汰的用水技术、工艺、产品或者设备，或
用水重复利用率、冷却水和冷凝水循环利用率未
达国家规定标准的，以及具备利用雨水、再生水等
非常规水源条件而不利用的，可以核减其年计划

用水总量。水行政主管部门对重点用水户按月考
核用水计划指标的执行情况，存在超计划用水的，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超计划用水的计划用水户
下达超计划用水通知书。

计划用水户超计划用水的，超过部分除按照
规定价格缴纳水费/水资源费外，还需按照下列标
准缴纳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水资源费。

重点 3 非居民用水超计划要缴累进加价水费

《办法》提出，计划用水户认为加价收
费有误的，可以在接到超计划用水通知书
后60日内向水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提出，并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予以核实并作出处
理意见。

●计划用水户逾期不缴纳加价费用
的，按日加收超计划用水加价费用2‰的滞
纳金。

●对拒绝缴纳或逾期三个月未缴纳的，
除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外，扣减用水指标或限
制用水，情节严重的，供水企业暂停供水。

计划用水户月实际用水量超过月计划

用水量50％以上，或者年实际用水量超过
年计划用水总量30％以上的，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督促、指导其开展水平衡测试，查
找超量原因，制定节约用水方案和措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减免超计划
用水累进加价收费，确需减免的，应由计划
用水户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
请，经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确定。计
划用水户具备因不可抗拒、突发性、非人为
的因素造成用水量急增；公共福利性用水；
市人民政府批准的特困企业用水；法律法
规规定应当减免的条件之一可以减免加价
收费。

重点 4 逾期不缴加价费用，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